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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
及
時
雨
﹂
宋
江
無
勇
無
謀
，
自
己
帶
隊
打
祝
家

莊
，
導
致
﹁
矮
腳
虎
﹂
王
英
、
﹁
摩
雲
金
翅
﹂
歐

鵬
、
﹁
火
眼
狻
猊
﹂
鄧
飛
、
﹁
霹
靂
火
﹂
秦
明
，
先

後
被
祝
家
莊
活
捉
，
連
同
早
前
往
祝
家
莊
探
路
被
捉

的
﹁
鼓
上
虱
﹂
時
遷
、
﹁
錦
豹
子
﹂
楊
林
，
合
共
六
個
兄

弟
落
祝
家
莊
手
上
，
幸
得
﹁
豹
子
頭
﹂
林
沖
殺
到
，
擒
了

﹁
一
丈
青
﹂
扈
三
娘
，
宋
押
司
才
可
全
身
而
退
，
返
回
村

駐
扎
營
寨
。

宋
江
派
人
押
送
扈
三
娘
返
梁
山
泊
山
寨
，
交
宋
太
公
看

守
後
，
因
為
失
落
了
幾
個
兄
弟
，
納
悶
不
安
，
一
夜
未

眠
。
次
日
，
有
探
子
回
報
，
軍
師
﹁
智
多
星
﹂
吳
用
，
帶

阮
氏
三
雄
﹁
立
地
太
歲
﹂
阮
小
二
、
﹁
短
命
二
郎
﹂
阮

小
五
、
﹁
活
閻
羅
﹂
阮
小
七
及
﹁
小
溫
侯
﹂
呂
方
、
﹁
賽

仁
貴
﹂
郭
盛
，
連
同
五
百
人
馬
，
前
來
支
援
。

宋
江
處
此
進
退
維
谷
之
際
，
聞
報
吳
用
前
來
，
既
喜
卻

又
擔
心
。

喜
的
是
兩
人
沆
瀣
一
氣
，
吳
用
來
到
，
二
人
可
以
合
謀

夾
計
；
擔
心
的
是
本
意
安
排
吳
用
留
在
山
寨
，
監
視
﹁
托

塔
天
王
﹂
晁
蓋
，
今
吳
用
下
山
，
恐
怕
晁
蓋
會
對
自
己
不

利
。刀

筆
小
吏
以
小
人
之
心
度
君
子
之
腹
，
習
以
為
常
。
無

奈
祝
家
莊
人
強
馬
壯
，
若
損
兵
折
將
，
無
功
而
退
，
則
影

響
自
己
在
山
寨
之
威
望
地
位
，
妨
礙
坐
上
第
一
把
交
椅
的

大
慾
。
審
時
度
勢
，
有
吳
用
下
山
相
助
，
納
吳
用
之
智
，

憑
藉
林
教
頭
、
花
知
寨
、
黑
鐵
牛
之
勇
，
先
打
贏
此
仗
，

攻
陷
祝
家
莊
再
作
打
算
。

宋
江
聞
報
吳
用
率
人
馬
來
援
，
連
忙
出
迎
。
吳
用
說
是

晁
蓋
得
知
宋
押
司
攻
打
祝
家
莊
出
師
不
利
，
乃
派
自
己
及

阮
氏
三
雄
等
五
位
頭
領
，
帶
同
五
百
人
馬
馳
援
，
並
攜
同

酒
食
慰
勞
眾
人
。

宋
江
在
吳
用
及
眾
人
面
前
，
假
作
懊
悔
的
樣
子
，
說
道

﹁
救
不
得
這
幾
個
兄
弟
來
，
情
願
自
死
於
此
地
；
也
無
面

目
回
去
見
得
晁
蓋
哥
哥
！
﹂

宋
押
司
上
山
入
夥
後
，
一
直
自
把
自
為
，
不
把
晁
天
王

放
在
眼
裡
，
今
在
眾
人
面
前
，
尊
稱
晁
天
王
為
﹁
晁
蓋
哥

哥
﹂，
一
方
面
是
自
己
領
軍
失
利
，
臉
上
無
光
。
另
方

面
，
製
造
自
己
擁
護
尊
重
晁
蓋
的
假
象
，
麻
痺
晁
蓋
對
自

己
的
戒
心
。

話
說
吳
用
聽
宋
江
這
麼
一
說
，
乃
言
正
有
一
個
機
會
，

攻
陷
祝
家
莊
乃
旦
夕
之
事
。

宋
江
聞
言
大
喜
，
忙
問
機
會
何
來
？

吳
用
說
是
﹁
石
將
軍
﹂
石
勇
正
要
引
薦
好
漢
入
夥
。
好

漢
與
祝
家
莊
教
師
欒
廷
玉
最
要
好
，
與
楊
林
、
鄧
飛
相

識
。
今
聞
得
攻
打
祝
家
莊
失
利
，
好
漢
乃
獻
攻
打
之
計
為

入
夥
進
身
之
階
，
五
日
之
內
可
行
計
。

吳
用
未
有
立
刻
講
出
好
漢
姓
甚
名
誰
，
此
為
施
耐
庵
寫

︽
水
滸
傳
︾
慣
用
手
法
，
到
最
後
才
揭
開
神
秘
面
紗
，
引

起
看
書
人
的
好
奇
心
。

話
說
宋
江
初
打
祝
家
莊
之
時
，
山
東
海
邊
登
州
，
城
外

一
座
山
，
豺
狼
虎
豹
眾
多
，
出
沒
傷
人
。
登
州
知
府
聚
集

當
地
獵
戶
，
當
廳
委
了
杖
限
文
書
，
在
文
書
規
定
日
子
內

捕
獲
傷
人
猛
獸
，
捕
獲
有
賞
，
若
逾
期
未
獲
，
處
以
杖

罰
。
此
外
，
居
於
山
前
、
山
後
鄉
民
，
亦
要
有
捕
虎
文

狀
，
若
有
玩
忽
職
守
，
嚴
懲
不
恕
。

且
說
登
州
山
下
，
有
獵
戶
兄
弟
二
人
，
兄
長
解
珍
，
綽

號
﹁
兩
頭
蛇
﹂，
弟
弟
解
寶
，
綽
號
﹁
雙
尾
蠍
﹂，
兄
弟
二

人
武
功
了
得
，
受
了
官
府
﹁
甘
限
文
書
﹂
獵
虎
。

﹁
甘
限
文
書
﹂
乃
被
迫
地
﹁
自
願
﹂
在
限
期
內
完
成
差

役
，
否
則
，
﹁
甘
心
﹂
受
責
罰
。

︵
細
說
水
滸
．
二
四
八
︶

︽
吳
康
民
口
述
歷
史
︾
已
經
出
版
，
這

本
書
出
得
倉
促
。
出
版
商
﹁
生
意
頭
腦
﹂

很
精
到
，
他
們
認
為
趁
書
展
的
熱
鬧
場
面

推
出
，
加
上
近
月
由
於
溫
家
寶
總
理
會

見
，
提
出
﹁
鐵
三
角
﹂
的
言
論
引
起
熱
議
，
加

上
我
所
捐
助
的
增
城
紀
念
小
學
風
波
見
報
等

等
，
當
然
有
助
於
﹁
推
波
作
浪
﹂，
不
過
由
於
倉

促
，
書
的
內
容
和
插
圖
都
有
所
欠
缺
，
這
只
能

留
待
增
訂
版
時
再
修
訂
了
。

口
述
歷
史
之
議
，
始
於
兩
年
前
與
聯
合
集
團

前
領
導
人
藍
真
兄
在
一
次
飯
局
上
的
建
議
，
三

聯
書
店
答
應
出
版
。
但
並
不
是
因
為
我
的
原

因
，
書
的
成
稿
一
拖
再
拖
。
我
也
沒
有
一
個
迫

切
出
版
的
願
望
，
因
為
我
今
年
雖
然
已
經
八
十

五
歲
，
意
志
力
還
很
堅
強
，
頭
腦
清
醒
，
相
信

仍
可
以
多
活
幾
年
。
既
然
出
版
社
要
﹁
趕
貨
﹂，

也
就
只
有
急
就
章
的
應
命
了
。

口
述
歷
史
，
首
重
內
幕
，
但
內
幕
必
定
涉
及

許
多
人
和
事
，
有
的
人
已
經
逝
去
，
但
後
人
還

在
；
不
少
人
更
仍
健
在
，
這
就
頗
費
斟
酌
。
為

人
寫
讚
歌
當
然
毫
無
問
題
，
涉
及
批
評
便
難
以

下
筆
。
讀
者
可
以
看
出
，
不
少
地
方
是
避
重
就

輕
、
欲
言
還
止
的
。

有
的
事
件
本
來
可
以
講
得
詳
細
一
點
，
如
一

九
五
八
年
港
英
當
局
無
理
遞
解
培
僑
中
學
杜
伯

奎
校
長
出
境
，
英
國
人
玩
弄
﹁
法
治
﹂。
先
控
以

罪
名
，
當
然
是
政
治
罪
名
，
說
在
學
校
進
行
政

治
活
動
，
但
允
許
抗
訴
，
我
們
還
聘
請
陳
丕
士

大
律
師
協
助
。
但
英
國
人
又
漠
視
法
治
，
官
司

未
完
，
使
用
武
力
把
人
強
行
遞
解
出
境
。

最
重
要
的
是
有
許
多
具
歷
史
意
義
的
照
片
和

文
件
，
都
來
不
及
整
理
並
安
排
在
書
內
。
六
十

多
年
來
的
照
片
仍
在
，
但
照
相
簿
數
以
百
計
，

抽
取
需
時
。
學
校
的
歷
年
檔
案
和
來
往
公
文
仍

在
，
我
在
三
十
三
年
全
國
人
大
會
議
的
全
部
文

件
也
都
完
整
無
缺
。
香
港
特
區
成
立
前
的
諮
委

會
、
籌
備
委
員
會
的
預
備
委
員
會
、
籌
委
會
的

全
部
文
件
也
都
保
存
下
來
。
還
有
一
些
珍
貴
文

物
，
如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一
一
簽
名
的
人
大
會

議
首
日
封
，
人
大
正
副
委
員
長
簽
名
的
首
日

封
，
相
信
藏
有
者
不
多
。
如
能
製
版
刊
出
，
當

增
添
紀
念
意
義
。
而
多
年
與
著
名
作
家
的
通
信

和
合
照
，
也
是
生
平
活
動
的
重
要
部
分
。

讀
中
學
的
時
代
，
最
喜
歡
聽

的
，
就
是
到
如
今
還
非
常
受
歡

迎
的
︽
梁
祝
小
提
琴
協
奏

曲
︾，
那
個
時
代
，
中
樂
還
未

聽
過
，
等
大
學
畢
業
後
，
開
始
聽
到

︽
梁
祝
︾
改
成
用
胡
琴
來
拉
奏
，
發

覺
別
有
韻
味
，
便
開
始
接
觸
中
樂
，

當
然
最
常
接
觸
的
，
就
是
二
胡
。
用

二
胡
拉
奏
的
︽
三
門
峽
隨
想
曲
︾
和

︽
江
河
水
︾，
百
聽
不
厭
。

最
近
，
朋
友
在
﹁
香
港
渣
甸
山
居

民
協
會
﹂
的
渣
甸
小
廚
請
吃
飯
，
要

我
早
點
到
，
原
來
飯
前
還
有
音
樂
演

奏
。
這
個
小
型
音
樂
會
很
特
別
，
因

為
是
七
個
年
紀
輕
輕
的
女
子
組
成
的

樂
團
︽
無
極
︾，
以
琵
琶
和
阮
琴
來

演
奏
中
西
樂
曲
。

教
導
出
這
個
樂
團
的
，
是
中
國
著

名
的
琵
琶
演
奏
家
王
梓
靜
，
她
到
過

台
灣
舉
行
琵
琶
獨
奏
，
更
和
日
本
九

州
交
響
樂
團
合
作
演
出
︽
千
章
掃
︾

以
及
和
香
港
管
弦
樂
團
合
作
過
︽
逸

筆
草
草
︾，
讓
琵
琶
聲
調
顯
現
書
法

的
飄
逸
和
草
書
的
狂
放
。

在
演
奏
期
間
，
更
解
說
阮
琴
的
來

歷
。
我
才
知
道
，
這
種
形
狀
像
月
琴

的
阮
琴
，
是
古
代
的
琵
琶
之
一
，
又

叫
秦
琵
琶
，
有
別
於
從
西
域
傳
入
的

琵
琶
。
這
種
秦
琵
琶
，
發
明
者
是
晉

代
的
名
士
阮
咸
，
阮
咸
是
阮
籍
的
從

子
，
當
時
二
人
並
稱
﹁
大
小
阮
﹂。

阮
咸
，
既
可
代
表
阮
琴
，
也
可
代
稱

為
侄
子
，
這
是
中
國
文
字
有
趣
的
地

方
。當

日
聽
到
的
阮
琴
演
奏
樂
曲
，
最

讓
人
難
忘
的
是
把
柴
可
夫
斯
基
的

︽
如
歌
似
的
行
板
︾
改
編
成
的
︽
夜

歌
︾，
那
份
原
來
由
小
提
琴
奏
出
的

哀
怨
，
原
來
也
可
透
過
阮
琴
來
表

達
，
加
上
演
奏
時
加
入
了
人
聲
，
更

增
韻
味
，
動
聽
極
了
。

阮
琴
音
樂
會
，
以
後
要
留
意
了
，

不
能
錯
過
。

傳
媒
大
亨
梅
鐸
四
十
三
歲
的
妻
子
鄧
文
迪

在
英
國
議
會
下
院
聽
證
會
掌
摑
狂
男
一
幕
，

在
電
視
直
播
復
互
聯
網
滲
透
下
，
驚
動
全

球
，
此
一
舉
動
不
但
為
﹁
四
面
楚
歌
﹂
般
的

梅
鐸
贏
得
同
情
分
，
也
令
自
己
成
為
﹁
護
夫
英
雌
﹂

—
—

西
方
傳
媒
說
﹁
顯
示
了
中
國
女
人
強
大
﹂
；

內
地
網
民
讚
她
﹁
為
中
國
女
人
爭
氣
﹂
；
香
港
男

人
戲
稱
：
﹁
娶
妻
當
娶
鄧
文
迪
或
中
國
女
人
﹂，

諸
如
此
類
。

顯
然
，
鄧
文
迪
那
一
巴
掌
，
不
但
一
摑
成
名
，

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為
自
己
洗
脫
拜
金
形
象
。
但
，

中
國
女
人
這
個
名
詞
太
空
泛
了
，
中
國
女
人
數
以

億
計
，
鄧
文
迪
那
樣
的
中
國
女
人
有
幾
個
？
而
去

國
多
年
又
遠
嫁
西
方
的
鄧
文
迪
身
上
多
少
中
國
女

人
的
味
道
？

在
西
方
男
人
眼
裡
，
中
國
女
人
是
柔
弱
、
順

從
，
或
者
是
拜
金
的
。
但
這
一
次
，
人
們
真
實
地

看
到
這
個
中
國
女
人
何
其
強
大
、
彪
悍
，
乃
至
真

情
流
露
！
於
是
﹁
虎
妻
﹂︵T

iger
W
ife

︶
出
口
再

進
口
，
迅
速
轉
內
銷
。

西
方
媒
體
和
中
國
網
民
都
帶
有
起
哄
的
特
性
，

前
者
搜
索
枯
腸
挖
新
聞
，
他
們
痛
斥
梅
鐸
小
報
的

煽
情
性
報
道
方
式
，
但
這
一
次
，
梅
夫
人
的
舉
動

卻
也
成
為
了
照
妖
鏡
。
於
是
，
有
人
甚
至
陰
謀
地

分
析
：
這
是
花
錢
導
演
的
一
場
好
戲
。

人
生
本
如
戲
，
但
那
是
本
色
演
出
。
其
實
，
女

人
就
是
女
人
，
女
人
有
愛
的
慾
望
，
也
有
保
護
家

人
的
本
能
，
鄧
文
迪
這
個
迅
速
舉
動
相
信
是
一
個

妻
子
的
本
能
反
應
。
然
而
，
她
的
確
是
一
位
從
腦

筋
到
身
手
都
很
敏
捷
的
女
人
，
這
得
益
於
她
的
運

動
員
訓
練
和
商
場
歷
練
。

這
一
幕
到
底
是
打
出
了
中
國
女
人
的
風
情
呢
？

還
是
展
示
了
商
場
如
戰
場
的
拚
命
本
能
？
或
許
可

以
這
麼
說
，
生
活
環
境
令
鄧
文
迪
有
隨
時
作
戰
的

警
惕
性
。

但
我
還
是
欣
賞
佛
教
徒
鄺
美
雲
說
的
話
：
﹁
其

實
，
她
捍
衛
丈
夫
已
夠
，
不
必
真
打
出
手
，
其
他

事
應
由
保
安
人
員
去
做
，
因
為
她
始
終
是
一
位

lady

。
﹂
這
話
情
理
兼
具
，
原
來
溫
柔
的
女
人
在

香
港
。

護
夫
是
鄧
文
迪
的
本
能
，
也
是
人
性
的
體
現
，

她
的
前
面
是
一
位
老
態
龍
鍾
的
八
旬
老
人
啊
，
那

是
她
的
家
人
、
父
輩
般
的
丈
夫
、
一
個
王
國
的
大

家
長
。

女人就是女人

有
一
些
地
方
、
一
些
旅
程
，
一
生
人

中
一
定
要
去
一
次
，
也
只
是
一
次
就
足

夠
，
不
用
再
去
第
二
次
。
譬
如
：
南
美

的
亞
馬
遜
河
、
秘
魯
的
馬
丘
比
丘
、
中

國
的
敦
煌
石
窟
、
還
有
阿
拉
斯
加
。

對
了
，
就
是
基
於
這
個
原
因
，
原
先
沒
有

任
何
計
劃
，
臨
時
因
為
有
人
出
缺
，
被
拉
伕

式
的
加
入
了
阿
拉
斯
加
郵
輪
旅
程
，
去
看
即

將
消
失
的
冰
川⋯

⋯

一
直
對
郵
輪
旅
程
沒
有
好
感
，
感
覺
只
能

用
﹁
老
﹂
和
﹁
悶
﹂
來
形
容
。
第
一
次
乘
搭

郵
輪
也
是
被
拉
伕
的—

—

二
千
年
中
，
因
為

妹
妹
臨
時
有
公
事
出
差
，
由
我
頂
替
陪
伴
母

親
大
人
乘
船
遊
三
峽
。
母
親
大
人
的
指
令
、

加
上
三
峽
工
程
將
令
這
自
然
景
觀
一
去
不
復

返
的
推
動
，
行
李
篋
內
藏
一
整
套
︽
雍
正
皇

朝
︾
劇
集D

V
D

，
令
我
安
然
度
過
六
日
五
夜

的
旅
程
。

阿
拉
斯
加
看
冰
川
的
郵
輪
旅
程
需
要
預
早

一
年
報
名
，
也
要
在
夏
季
成
行
，
多
年
來
因

工
作
關
係
，
未
能
提
早
一
年
時
間
安
排
假
期

行
程
，
友
人
雖
多
次
邀
約
未
成
，
也
勸
說
環

境
氣
候
變
遷
，
冰
川
將
很
快
消
失
，
欲
看
無

從
了
！
今
次
正
好
在
悠
長
假
期
之
中
，
又
有

人
報
了
名
卻
要
退
出
，
相
信
也
是
緣
份
吧
，

就
在
一
周
間
決
定
成
行
，
郵
輪
旅
程
改
了

名
、
訂
了
往
來
溫
哥
華
的
機
票
、
安
排
了
專

車
由
溫
哥
華
接
往
西
雅
圖
郵
輪
碼
頭
登
船
、

只
差
執
拾
行
李⋯

⋯

行
李
篋
內
帶
些
什
麼
好
？
七
天
的
船
上
旅

程
會
否
令
我
悶
出
鳥
來
？
一
本
中
文
書
、
一

本
英
文
書
、
兩
套
想
看
但
未
有
時
間
看
的
電

影D
V
D
⋯
⋯

當
然
，
遊
伴
是
重
要
的
，
今
次

同
行
的
是
多
年
好
友
，
不
是
一
個
、
是
一
大

班
，
已
有
很
長
時
間
沒
有
跟
一
大
團
人
一
起

旅
行
，
相
信
經
歷
會
不
一
樣
。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朦朧地覺察到了合餐
制的荒謬品格：人們聚餐時不僅分享食物，還毫無
必要地交換口水，絕對不是好的飲食之道。遂與一
個醫生討論。醫生的回答十分乾脆：「這種第三世
界的吃法不衛生！」
時至今日，幾乎所有國人對合餐制的反思仍停留

在衛生學層面。可是，SARS掃蕩過我們，禽流感
和豬流感正在威脅我們，我們為什麼要固守這種不
衛生的吃法呢？由於第三世界的經濟水平，抑或有
更深層的原因？為了解開這個謎，我與眾多國人在
網絡和現實生活中進行了對話，發現國人堅持合餐
制有一個大的理由和兩個小的理由：
大的理由：合餐制是我們的傳統。
小的理由：1、中餐的特殊性不適合分餐制；2、

合餐制易於營造團圓喜慶的氛圍。
那麼，這些理由是否站得住腳呢？我相信理性的

分析會給出恰當的答案。
分餐制是個起源曖昧的詞。迄今我尚未看見它在

英語中的寫法，國人對它的解釋也頗多歧義。所
以，有必要首先追問：何為分餐制？分餐制的目的
是什麼？最嚴格的分餐制自然是事先分配好聚餐者
的食物。但除了食物短缺和非常稀少的場合，這種
做法顯然沒有必要。自助餐作為分餐制的一種，就
不事先分配食物，而是由就餐者各取所需。它區別
於合餐制之處，在於公共餐具的使用。由於使用公
共餐具，就餐者的私人性存在就不會觸及公共食
物，人們在聚餐時自然不再相互侵犯。由此可見，
分餐制的根本在於公共餐具（公勺、公筷、公共倒
叉）的使用。為什麼要使用公共餐具？表層的原因
是為了衛生，其實不盡然。我與有親密接觸的人共
享食物，使用公共餐具與否，在衛生學上的效果是
差不多的。以食物為媒介的衛生學危險在我們的親
密接觸中同樣可以獲得。然而，習慣了分餐制的歐
美公民在友人聚會時仍然使用公共餐具，這意味
分餐制具有衛生學層面之外的意義。
答案其實不難給出。

我與友人的親密接觸是經過雙方同意的，我們實
際上已經訂立了一個契約，允許對方在特定時刻進
入自己的私人空間。未經我的同意，再親密的朋友
和家人也不能隨意將其私人性存在給予我，否則就
是侵權。與他人進餐僅僅表明我們願意公共分享食
物和一段時光，並不意味 我已經授權他人可以突
破日常交往的界限，將他的私人性存在強加給我。
除非經過特殊的授權，聚餐者必須使用公共餐具。
這不是個人的衛生習慣問題，而是你是否尊重他人
和自己。所以，分餐制最重要的意義在於保護個體
的權利。
分析到這裡，我們會發現國人反對分餐制的兩個

小的理由顯然是站不住腳的：1、分餐制的根本在
於公共餐具的使用而非預先分配食物（如自助
餐），而沒有任何食物（如火鍋和魚）特殊到了排
斥公共餐具的地步，因此，說中餐不適合分餐制可
謂無稽之談。日本人的食物有許多類似於中餐，可
日本人在明治維新後開始全面推廣分餐制（使用公
共餐具），在聚餐時不使用公共餐具被視為粗野之
舉。歐美國家的人普遍以分餐的方式吃中餐，這都
說明中餐並非與分餐制不共戴天。2、聚餐的喜慶
氛圍怎麼會因使用公共餐具而被沖淡呢？難道歐美
國家的人聚餐時就沒有喜慶氛圍？是否具有團圓喜
慶的氛圍，取決於就餐者的心境而非是否使用公共
餐具，這豈不是簡單之至的道理嗎？在經過如此辨
析之後，固守合餐制只剩下一個理由：它是中華民
族的傳統，中國人在吃法上不必全盤西化。這樣，
分餐制和合餐制之爭就上升到捍衛民族文化的高
度，變成了中西文化之爭。
但是，合餐制難道僅僅是中國人的傳統嗎？非

也。它是一種前現代的飲食方式，在全世界範圍內
都曾佔統治地位。在朱維之教授主編的《希伯來文
化史》中，我看到一幅名為《正在吃飯的希伯來人》
的插圖：四個人聚在食物周圍，其中一個人將手直
接伸向食物（希伯來人用手進食），另一個人則把
手中的食物遞給夥伴（頗像國人聚餐時相互夾

菜）。這是典型的合餐制。顯然，古代希伯來人吃
飯是不分餐的。古代希伯來人曾居住在兩河流域，
其飲食結構和生活方式與阿拉伯人接近，不少阿拉
伯人至今仍保留 合餐的傳統。希伯來文化又對西
方有 決定性的影響（通過基督教），由希伯來人
的就餐方式可以推知早期歐洲人也是合餐的。在歐
洲的一些邊遠地區，現在仍有合餐制的遺痕（如取
調料時不用公共餐具），可以證明這一點。雖然資
料的限制使我難以敘述更多的細節，但可以推斷合
餐制曾是人類在前現代時期的共同傳統。合餐制是
人們共同享用食物的直接方式，直是聚餐的自然狀
態。在前現代階段，人的個體意識尚未普遍地生
成，自然不會強調個人空間的神聖性，以合餐的方
式共享是理所當然的了。與合餐制相比，分餐制顯
然要多一個步驟和規矩。它意味 人們的聚餐超越
了自然狀態。並不是任何對自然狀態的告別都是好
的，那麼，人們為什麼會選擇相對麻煩的合餐制
呢？對於傳染性疾病的恐懼可能是其導因，但不會
是決定性的因素。如果單純出於對傳染病的恐懼而
分餐，那麼，分餐制的實行就只會是階段性的，沒
有必要成為一種常規的生活方式。同樣，生產力水
平的提高（可以普遍設置公共餐具）可以為之提供
客觀條件，卻不會直接造就分餐制（許多富裕的東
方人聚餐仍未採用分餐制）。顯然必有更根本的緣
由推動 人們。這就是公共意識和個體獨立意識的
形成，而這兩種意識無疑是屬於現代性的，所以，
西方從合餐制轉向分餐制的具體階段，則必定與現
代性的生成同步，並且直接構成現代化運動的一部
分。現代化使人從依附走向獨立，對於個體權利的
普遍尊重造就了吃法的革命。人們在聚餐時為了不
將自己的私人存在（如口水）強加給對方，設置了
公共餐具，使自己的身體不再直接接觸公共食物，
將對公共空間的尊重和對個體性的保護統一起來。
同屬漢語文化圈的日本由於現代化的時間較早，現
在已經開始全面實行分餐制。韓國和中國等現代化
——尤其是民主化進程——相對晚的亞洲國家，則
仍保留 合餐制傳統。這些國家沒有普遍實行分餐
制，並非由於經濟條件所限（韓國現在已經是富裕
國家），而是因為人們還沒有形成日常生活中的個
體界限意識。以合餐的方式共享食物在這些國家被

視為親密的標誌和友誼的象徵。人們在分享食物的
同時分享口水恰如原始儀式一樣，能夠造成親密無
間的氛圍和榮辱與共的決心。但是人的個體性卻被
忽略了，參加者無論是否願意，都被迫分享他人的
私人性存在。所謂的親密、友誼、榮辱與共都以對
個體性的壓抑為代價。在這種聚餐方式中，參加者
既必須隨時放棄自己的個體性，又隨時可能突破他
人私人空間的最後界限（如強制性地敬酒）。這等
於以親情、友誼、團結的名義將侵權和被侵權合法
化了。然而，個體性既已不在，親密、友誼、榮辱
與共的意義又何在呢？親密的交往、友誼的力量、
榮辱與共的合作精神，從根本上說是為了將人造就
為個體。從這個角度來說，合餐制顯然是過時的交
往方式。對於個體的珍視是現代精神的核心。珍視
個體就是珍視個體間的公共領域。分餐制恰恰是為
保護個體性和公共領域而興起的。因此，分餐制乃
現代（公民）文化的一部分，分餐制與合餐制之別
是前現代文化與現代文化之別。部分國人之所以不
願意接受分餐制，是因為他們還沒有足夠清晰的個
體意識，尚缺乏對於自己和他人的權利觀念，依然
習慣於侵權和被侵權。這意味 中國人的日常生活
與中國的意識形態一樣有待現代化。
既然分餐制與合餐制之別乃前現代與現代之別，

那麼，以傳統的名義拒絕分餐制就是荒謬的。在以
食為天的中國語境中，吃法的現代化是現代化最重
要的組成部分，我們完全可以由吃法的現代化程度
評估中國的現代化程度。包括我在內的先行者提倡
分餐制，絕不僅僅是出於衛生學層面的考慮，更是
為了以吃法的革命推動中國的總體進步，最終將中
國建設成公民主權的現代國家。

（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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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聚

最
近
又
有
超
級
市
場
中
痛
罵
父
母
的
﹁
小
學
雞
﹂，

給
人
拍
成
短
片
傳
上
網
，
稱
之
﹁
小
雞
﹂
很
厚
道

了
，
打
上
馬
賽
克
臉
，
不
算
欺
凌
，
七
歲
，
不
同
接

近
成
熟
應
該
懂
事
明
理
的
十
四
歲
，
大
家
都
知
道
應

該
留
有
餘
地
，
不
要
給
他
傷
害
，
小
雞
看
到
鏡
頭
，
連
帶

也
罵
拍
攝
他
的
人
，
知
道
自
己
行
為
不
對
，
總
算
還
有
羞

恥
心
，
孺
子
未
必
不
可
教
。

問
題
出
在
呆
站
在
小
雞
面
前
，
一
聲
不
發
束
手
無
措
，

任
由
小
雞
叉
腰
狂
罵
的
父
母
。
父
母
罵
子
女
看
慣
了
，
小

東
西
罵
父
母
，
而
且
罵
得
那
麼
兇
，
這
樣
的
場
面
，
相
信

香
港
開
埠
以
來
都
沒
有
人
見
過
，
所
以
短
片
中
的
大
主

角
，
應
該
不
是
小
雞
，
而
是
身
為
大
雞
的
父
母
。

縱
容
出
這
樣
兇
巴
巴
的
兒
子
，
就
明
顯
教
養
出
問
題
。

還
不
是
吃
奶
時
便
由
他
哭
喊
作
司
令
，
有
意
栽
培
他
做
個

小
皇
帝
；
事
事
順
從
，
要
這
有
這
，
要
那
有
那
，
會
行
會

走
，
就
在
家
中
坐
大
了
。

不
必
說
，
小
雞
超
市
中
表
現
，
只
是
﹁
火
﹂
山
一
角
，

在
他
的
皇
宮
中
，
必
然
有
過
更
火
爆
場
面
，
可
能
大
雞
父

母
早
給
折
磨
到
麻
木
，
否
則
也
不
會
乖
乖
垂
手
聽
命
，
小

雞
怕
已
從
電
視
新
聞
中
耳
濡
目
染
，
學
懂
法
律
人
之
初
第

一
課
，
知
道
自
己
已
擁
有
乳
臭
人
權
，
損
了
一
根
毛
髮
也

可
以
告
父
母
。
而
父
母
也
深
知
﹁
家
長
﹂
在
此
時
此
地
是

負
面
名
詞
，
捧
養

這
金
菠
蘿
，
誠
惶
誠
恐
做
定
天
生
欠

債
的
侍
臣
。

當
然
大
雞
父
母
不
會
有
旁
觀
者
那
般
想
法
，
當
日
深
慶

得
子
，
必
然
如
中
了
千
萬
多
寶
彩
金
一
樣
歡
喜
，
怎
不
寄

望
養
大
了
小
皇
帝
，
日
後
晚
景
無
憂
，
自
己
也
可
以
安
坐

宮
中
做
個
太
上
皇
和
皇
后
，
大
概
也
不
會
因
為
他
在
超
市

那
副
德
性
，
聯
想
到
自
己
生
出
來
的
是
豬
頭
硬
骨
，
連
好

味
一
點
的
軟
叉
燒
都
不
如
。
痴
心
父
母
古
來
多
嘛
，
為
了

享
日
後
之
福
，
就
得
忍
一
時
之
氣
了
，
旁
人
少
見
多
怪
，

認
為
小
雞
大
逆
不
道
，
大
雞
父
母
可
能
認
為
不
過
是
小
皇

帝
應
有
的
皇
威
。
生
得
皇
帝
忍
得
氣
，
現
場
觀
眾
目
瞪
口

呆
，
也
許
還
不
知
道
大
雞
之
所
以
反
應
淡
定
，
可
能
平
日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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